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針對新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提升為第二級警戒因應措施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中心發布，自即日起至 110年 6月 8日，提升全國疫情為第二

級警戒，本會及各級童軍會各項童軍活動辦理因應措施建議如下： 

壹、國內活動： 

一、各級童軍會及童軍團應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所在地政府機關之規

定，停止舉辦室外 500人以上、室內 100人以上之各項活動。 

二、各童軍團務必掌握全體團員之健康狀況，如團員有新冠狀病毒(COVID-19)

疫區旅遊史或接觸史，須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請該團員應停止一切活動

至隔離或檢疫期間結束；自我健康管理者應儘量避免外出及參加各項活動。 

三、為防止新冠狀病毒(COVID-19)擴散，請轉知各團童軍及服務員做好個人衛

生，出入人潮擁擠集會場所時請配戴口罩及勤洗手。 

四、各級童軍會及童軍團經審慎評估後，如確需辦理符合人數限制內之小型活動

時，需執行以下防疫措施： 

（一）活動前，建議對所有人員進行防疫調查（健康狀況及活動史等）；童軍於

參加活動前可請家長先量體溫，如有異狀應請假並儘速就醫。 

（二）進行室內活動時，使用範圍及相關設施（如浴廁、更衣室等），於活動前

後皆須使用 75%酒精或消毒水進行全面消毒，以維持環境衛生。 

（三）需於活動場地出入口設置防疫關卡，並落實確保全程佩戴口罩/使用隔板、

維持社交距離、實聯制、體溫量測、消毒、人流管制、總量管制、動線規

劃、禁止飲食等各項防疫措施。 

（四）活動期間，應隨時注意參加人員之健康狀況，如有發燒、咳嗽、非過敏性

流鼻水等狀況，應即通報衛生單位。 

貳、本會國家研習營之各種訓練活動班次，因應疫情提昇狀況，除地區主管官署

同意外，各縣市即日起暫停辦理至法定期限止。 

參、本會各委員會之研習活動，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所在地政府機關之規

定，自即日起停止辦理。 

肆、國際活動目前均採線上交流方式進行，各國如進行網路活動應請注意網路資

訊安全。 

伍、本會會館場地之借用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所在地政府機關之規定，舉

辦室內 100人以下之活動，需落實實聯制以及各項防疫措施。 

陸、因應疫情升溫，教育部陽明山童軍露營場，自即日起不提供各級童軍會、童

軍團辦理活動。 

柒、本會未來國內外童軍活動之辦理動態，將視疫情發展狀況另行公告。 

 

 


